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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 背景
分析

①计算公式

应征税额＝进口货物完税价格×进口从价税税率

减税征收的进口关税税额＝进口货物完税价格×减按进口关税税率

②计算程序

首先，按照归类原则确定税则归类，将应税货物归入适当的税号；其次，根据原产地规则和税率

适用规定，确定应税货物所适用的税率；第三，根据审定完税价格的有关规定，确定应税货物的

CIF价格；第四，根据汇率适用规定，将以外币计价的CIF价格折算成人民币（完税价格）；第五，

按照计算公式正确计算应征税款。

四、进出口关税税款的计算

（一）进口关税税款的计算

1.从价税

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国内某公司从我国香港购进日本产丰田皇冠轿车10辆，成交价格合计为FOB中国香港120 000.00美
元，实际支付运费5 000美元，保险费800美元。已知小轿车的汽缸容量为2 000ml，适用的中国人民银
行外汇折算价为1美元 = 人民币6.938 0元。计算应征进口关税。

计算方法如下：

第一步，确定税则归类，汽缸容量为2 000ml的小轿车应归入税号8 703.234 1。
第二步，确定应税货物所适用的税率，原产国日本适用最惠国税率为25%。
第三步，审定完税价格为125 800（120 000 + 5 000 + 800）美元；
第四步，将外币价格折算成人民币为125 800 × 6.938 0 = 872 800.4（元）。
第五步，计算应征税款。

应征进口关税税额 = 完税价格 × 进口从价税税率 = 872 800.4 × 25% = 218 200.1（元）

【例10.1】

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【补例】

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2. 从量税

从量税的计算公式为

应征税额 = 进口货物数量 × 单位税额 （ 10-8 ）

从量税的计算程序如下：

第一步，按照归类原则确定税则归类，将应税货物归入适当的税号；

第二步，根据原产地规则和税率适用规定，确定应税货物所适用的税率；

第三步，确定其实际进口量；

第四步，如计征进口环节增值税，根据审定完税价格的有关规定，确定应税货物的CIF价格；

第五步，根据汇率适用规定，将外币折算成人民币（完税价格）；

第六步，按照计算公式正确计算应征税款。



国内某公司从我国香港购进日本产的彩色胶卷50 400卷（宽度35毫米，长度1.8米），成交价格

为CIF境内某口岸10.00港币/卷，已知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外汇折算价为1港币 = 人民币0.811 7元；

以规定单位换算表折算，规格“135/36”的彩色胶卷1卷 = 0.057 75平方米。计算应征进口关税。

计算方法如下：

第一步，确定税则归类，彩色胶卷应归入税号3702.5410。

第二步，确定应税货物所适用的税率，原产国日本适用最惠国税率22.00元/平方米。

第三步，确定其实际进口量为50 400卷 × 0.057 75平方米/卷 = 2 910.6平方米。

第四步，审定完税价格为504 000港币，将外币总价格折算成人民币为409 096.68元

（计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时需要）。

第五步，计算应征税款。

应征进口关税税额 = 货物数量 × 单位税额 = 2 910.6 × 22.00 = 64 033.20（元）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【例10.2】

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3.复合关税

①计算公式

应征税额＝进口货物数量×单位税额+进口货物完税价格×进口从价税税率

②计算程序

第一步，按照归类原则确定税则归类，将应税货物归入适当的税号；

第二步，根据原产地规则和税率适用规定，确定应税货物所适用的税率；

第三步，确定实际进口量；

第四步，根据审定完税价格的有关规定，确定应税货物的完税价格；

第五步，根据汇率适用规定，将外币折算成人民币；

第六步，按照计算公式正确计算应征税款。



国内某公司从日本购进该国生产的广播级电视摄像机40台，其中有20台成交价格为CIF境内某口岸4
000美元/台，其余20台成交价格为CIF境内某口岸5 200美元/台，已知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外汇折算价为1
美元 = 人民币6.938 0元。计算应征进口关税。

计算方法如下：

第一步，确定税则归类，该批摄像机应归入税号8525.8012。
第二步，该货物原产国为日本，关税税率适用最惠国税率。经查关税税率为：完税价格不高于5 000

美元/台的，关税税率为单一从价税率35%；完税价格高于5 000美元/台的，关税税率为3%，加12 960元从
量税。

第三步，确定成交价格分别合计为80 000美元（每台4 000美元的20台）和104 000美元（每台5 200
美元的20台）。

第四步，将外币价格折算成人民币分别为555 040.00元和721 552.00元。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【例10.3】

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第五步，按照计算公式分别计算进口关税税款：

单一从价进口关税税额（20台） = 完税价格 × 关税税率
= 555 040.00 × 35%
= 194 264.00（元）

复合进口关税税额（20台）= 货物数量 × 单位税额 + 完税价格 × 关税税率
= 20 × 12 960 +721 552.00 × 3%
= 259 200.00 + 21 646.56
= 280 846.56（元）

合计进口关税税额（40台）= 从价进口关税税额 + 复合进口关税税额
= 194 264.00 + 280 846.56
= 475 110.56（元）

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4.滑准税

①计算公式

从价应征进口关税税额＝完税价格×暂定关税税率

从量应征进口关税税额＝进口货物数量×暂定关税税率

②计算程序

第一步，按照归类原则确定税则归类，将应税货物归入适当的税号；

第二步，根据原产地规则和税率适用规定，确定应税货物所适用的税率；

第三步，根据审定完税价格的有关规定，确定应税货物的完税价格；

第四步，根据关税税率计算公式确定暂定关税税率；

第五步，根据汇率适用规定，将外币折算成人民币；

第六步，按照计算公式正确计算应征税款。



国内某公司购进配额外未梳棉花1吨，原产地为美国，成交价格为CIF某口岸1 012.27美元/吨。该公
司已向海关提交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授权机构出具的“关税配额外优惠关税税率进口棉花配额证”，
经海关审核确认后，征收滑准税。已知其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外汇折算价为1美元 = 人民币6.938 0元。
按2019年滑准税规则计算应征进口关税税款：

计算方法如下。
第一步，确定税则归类，未梳棉花应归入税号5201.0000。
第二步，确定关税税率，审定完税价格为1 012.27 × 6.938 0 = 7 023.13，四舍五入约为7.023元/

千克，将此完税价格与15元/千克作比较，鉴于7.023元/千克低于15元/千克，该进口货物原产国适用最惠
国税率，根据“当配额外进口棉花完税价格低于15元/千克时，暂定关税税率按公式

（暂定关税税率 = 9.45 ÷ 完税价格 + 2.6% × 完税价格 − 1）计算，当公式计算值高于40%时取
值40%”的规定，确定该货物的暂定关税税率：

暂定关税税率 = 9.45 ÷ 完税价格 + 2.6% × 完税价格 − 1
= 9.45 ÷ 7.023 + 2.6% × 7.023 − 1
= 0.529

该滑准税税率计算后为52.9%，大于40%，故按照40%的关税税率计征关税。
第三步，计算应征税款：
应征进口关税税额 = 完税价格 × 暂定关税税率 = 7 023.13 × 40% = 2 809.25（元）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【例10.4】

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1.计算公式

应征出口关税税额＝出口货物完税价格×出口关税税率 （10-12）

其中：出口货物完税价格＝FOB（中国境内口岸）÷（1+出口关税税率）

即出口货物是以FOB价成交的，应以该价格扣除出口关税后作为完税价格；

如果以其他价格交的，应换算成FOB价后再按上述公式计算。

2.计算程序

第一步，按照归类原则确定税则归类，将应税货物归入适当的税号；

第二步，根据审定完税价格的有关规定，确定应税货物的成交价格；

第三步，根据汇率适用规定，将外币折算成人民币；

第四步，按照计算公式正确计算应征出口关税税款。

（二）出口税款的计算



国内某企业从广州出口硅铁一批，申报成交价格为FOB广州黄埔港9 060.25美元，其适用的中国人民

银行外汇折算价为1美元 = 人民币6.938 0元。计算出口关税。

计算方法如下：

第一步，确定税则归类，该批硅铁应归入税号7202.2100，出口关税税率为25%。

第二步，审定FOB价为9 060.25美元。

第三步，将外币价格折算成人民币为62 860.01元。

第四步，计算应征税款：

出口关税税额= [成交价格 ÷（1 + 出口关税税率）] × 出口关税税率

= [62 860.01 ÷（1 + 25%）] × 25%

= 50 288.01 × 25%

= 12 572.00（元）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【例10.5】

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五、进出口环节税的计算

（一）消费税税款的计算

1.计算公式

实行从价税率办法计算应纳税额，采用价内税的计税方法，即计税的组成中包括了消费税税额。其计算公式为

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 = （进出口关税完税价格 + 进出口关税税额）÷（1 − 消费税比例税率）

消费税应纳税额 = 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 × 消费税比例税率 （10-13）

从量征收的消费税的计算公式为

消费税应纳税额 = 应征消费税消费品数量 × 消费税单位税额 （10-14）

实行从价税率和从量定额复合计税办法计算纳税的组成计税价格，其计算公式为

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 = （关税完税价格 + 关税 + 进口数量 × 消费税定额税率）/（1 − 消费税比率）
消费税应纳税额 = （进出口关税完税价格 + 进出口关税税额）/（1 − 消费税比例税率）

× 消费税比例税率 + 应征消费税消费品数量 × 消费税单位税额(10-15)

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2. 消费税的计算程序如下：

第一步，按照归类原则确定税则归类，将应税货物归入适当的税号；

第二步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确定应税货物所适用的消费税税率；

第三步，根据审定完税价格的有关规定，确定应税货物的CIF价格；

第四步，根据汇率适用规定，将外币折算成人民币（完税价格）；

第五步，按照计算公式正确计算消费税税款。



国内某公司进口俄罗斯白酒1 000瓶，成交价为CIF宁波口岸16美元/瓶，其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外汇
折算价为1美元 = 人民币6.938 0元，关税税率为14%，消费税税率为10%。计算应征的进口环节消费税税
款。

计算方法如下：
第一步，确定税号：根据归类方法，该货物的税号应为22086000。
第二步，审定价格：CIF宁波口岸总价为16美元/瓶 × 1 000瓶=16 000美元，折合人民币为111

008.00元。
第三步，计算关税税额：

应征关税税额 = 关税完税价格 × 关税税率
=111 008.00 × 14%
=15 541.12（元）

第四步，计算消费税税额：
应征消费税税额=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 × 消费税比例税率

=（111 008.00 + 15 541.12）÷（1−10%）× 10%
=126 549.12 ÷ 90% × 10%
=14 061.01（元）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【例10.6】

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【补例】

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（二）增值税税款的计算

1.计算公式

应纳税额＝增值税组成计税价格×增值税税率

增值税组成计税价格＝进口关税完税价格+进口关税税额+消费税税额

2.计算程序

第一步，按照归类原则确定税则归类，将应税货物归入适当的税号；

第二步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确定应税货物所适用的增值税税率；

第三步，根据审定完税价格的有关规定，确定应税货物的CIF价格；

第四步，根据汇率适用规定，将外币折算成人民币（完税价格）；

第五步，按照计算公式正确计算关税税款；

第六步，按照计算公式正确计算消费税税款、增值税税款。



某公司进口货物一批，经海关审核其成交价格为1 200.00美元，其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外汇折算价为1美元 = 人
民币6.938 0元。已知该批货物适用的关税税率为12%，消费税税率为10%，增值税税率为17%。计算应征增值税税额。

计算方法如下：
第一步，将外币价格折算成人民币为

1 200.00美元 × 6.938 0 = 8 325.60元。
第二步，计算关税税额：

应征关税税额 = 完税价格 × 关税税率 =8 325.60 × 12% = 999.07（元）
第三步，计算消费税税额：

应征消费税税额 = [（完税价格 + 关税税额）÷（1−消费税税率）] × 消费税税率
= [（8 325.60 + 999.07）÷（1 − 10%）] × 10%
= 10 360.74 × 10%
= 1 036.07（元）

第四步，计算增值税税额：
应征增值税税额 = （完税价格 + 关税税额 + 消费税税额）× 增值税税率

= （8 325.60 + 999.07 + 1 036.07）× 17%
= 10 360.74 × 17%
= 1 761.33（元）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【例10.7】



六、船舶吨税以及滞纳金、滞报金的计算

（一）船舶吨税的计算

中华人民共和国籍的应税船舶，船籍国（地区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含有相互给予船舶税

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条约或者协定的应税船舶，适用优惠税率。其他应税船舶，适用普通税率。

吨税按照船舶净吨位和吨税执照期限征收。应税船舶负责人在每次申报纳税时，可以按照《吨税

税目税率表》（如表10-1所示）选择申领一种期限的吨税执照。

吨税的应纳税额＝船舶净吨位×适用税率

应税船舶在进入或离开港口办理入境或出境手续时，应当向海关申报纳税领取或交验吨税

执照。

应税船舶负责人应当自海关填发吨税缴款凭证之日起15日内向指定银行缴清税款。未按期

缴清税款的，自滞纳税款之日起，按日加收滞纳税款0.5‰的滞纳金。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

六、船舶吨税以及滞纳金、滞报金的计算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

（二）滞纳金的计算

按照规定，对海关征收的关税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、吨税，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，

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15日内缴纳税款；如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逾期缴纳税款的，由

海关自缴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至缴清税款之日止，按日加收滞纳税款0.5‰的滞纳金。纳税义务人应

当自海关填发滞纳金缴款书之日起15日内向指定银行缴纳滞纳金。

在实际计算纳税期限时，应从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的第二天起计算。缴纳期限的最后一日

是星期六、星期天或法定节假日的，关税缴纳期限顺延至周末或法定节假日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。

如果税款缴纳期限内含有星期六、星期天或法定节假日，则不予扣除。滞纳天数从缴纳期限最后一

日的第二天起，按照实际滞纳天数计算，滞纳期限内的星期六、星期天或法定节假日一并计算。

滞纳金的计算公式为

关税滞纳金金额 = 滞纳金关税税额 × 0.5‰ × 滞纳天数 （10-18）

进口环节税滞纳金金额 = 滞纳进口环节税税额 × 0.5‰ × 滞纳天数 （10-19）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

国内某公司从我国香港购进日本丰田皇冠牌轿车一批，已知该批货物应征关税为352 793.52元，应征进口环节消
费税为72 860.70元，应征进口环节增值税为247 726.38元。海关于2019年3月7日填发海关专用缴款书，该公司于2019
年4月2日缴纳税款。现计算应征的滞纳金。

计算方法如下：
首先确定滞纳天数，然后再分别计算应缴纳的关税、进口环节消费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滞纳金，对其中滞纳金

额超过起征点50元人民币的，予以征收。
税款缴款期限为2019年3月22日（星期五），3月23日—4月2日为滞纳期，共滞纳11天。
按照计算公式分别计算进口关税、进口环节消费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滞纳金。

关税滞纳金 = 滞纳关税税额 × 0.5‰ × 滞纳天数
= 352 793.52 × 0.5‰ × 11 = 1 940.36（元）

消费税滞纳金 = 滞纳消费税税额 × 0.5‰ × 滞纳天数
= 72 860.70 × 0.5‰ × 11 = 400.73（元）

增值税滞纳金 = 滞纳增值税税额 × 0.5‰ × 滞纳天数
= 247 726.38 × 0.5‰ × 11
= 1 362.50（元）

应征滞纳金 = 1 940.36+400.73 + 1 362.50

=3 703.59（元）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【例10.8】

若将【例10.8】中海关填
发专用缴款书的时间改为
2019年3月8日，其他条
件不变，结果又会如何？

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（三）滞报金

1.含义

滞报金是由于进口货物收货人或其代理人超过法定期限向海关申报，由海关

按规定征收的一种海关监管费，是海关税收管理中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。对应征

收滞报金的进口货物，在未交纳滞报金之前，海关不放行货物。

滞报金的征收以人民币“元”为计征单位，不足1元部分免予计征，起征点为

人民币50元。根据海关规定，因不可抗力等特殊情况产生的滞报可以向海关申请

减免滞报金。

2.滞报天数

滞报天数以自装载该批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第15日为起始日，以

海关接收申报之日为截止日，即进口货物申报期限结束后，滞报金按日计征。起

始日和截止日均计入滞报期间。滞报金的计征起始日如遇法定节假日，则顺延至

第一个工作日。



载有某企业从境外购买的进口货物的轮船于2019年7月1日（星期一）向海关申报进境。该企业于2019
年7月24日（星期三）向海关就进口的货物进行申报，海关同时接受申报。该批货物的成交价格为CIF上海
100 000美元。计算应缴纳的滞报金。（适用的汇率为1美元 = 6.938 0元）人民币

计算方法如下：
第一步，确定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。如无特殊情况，海关则以申报的成交价格作为该批进口货物的完

税价格。
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= 100 000 × 6.938 0 = 693 800（元）

第二步，确定滞报天数：货物于2019年7月1日（星期一）申报进境，法定申报时间为14天，即2019年
7月14日（星期日）。根据海关操作实务，2019年7月15日（星期一）前完成申报不构成滞报。所以，应从
7月16日开始计算滞报天数，共滞报9天。

第三步，根据公式计算滞报金额：
滞报金额 = 进口货物完税价格 × 0.5‰ × 滞报天数

= 693 800 × 0.5‰ × 9
= 3 122.1（元）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【例10.9】

请注意海关的实际把握！



项目三：便捷化的征税管理

任务一：计算进出口货物税费 (下）

七、非正常关税税款的计算

非正常关税主要包括反倾销税、反补贴税和保障措施税等。下面仅以反倾销税为例，

介绍计算方法。

反倾销税税款的计算公式为

反倾销税税额 = 完税价格 × 适用的反倾销税税率 （10-21）

反倾销税税款的计算程序如下：

第一步，按照归类原则确定税则归类，将应税货物归入适当的税号；

第二步，根据反倾销税有关规定，确定应税货物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税率；

第三步，根据审定完税价格的有关规定，确定应税货物的完税价格；

第四步，根据汇率适用规定，将外币折算成人民币；第五步，按照计算公式正确计

算应征反倾销税税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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